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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13〕14号
关于印发《苏州市总工会2013年

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
工会，直属单位工会：

    根据市总工会2013年工作要求，现将《苏州市总工会2013年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2013年2月18日
抄送：省总组织部、市干教办

苏州市总工会2013年工会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工会干部队伍，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根据市总工会2013年工作整体部署,结合我市各级工会的实际，制定2013年全市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意见。
一、总体要求

2013年全市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围绕苏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紧扣工会工作主题，努力做到工会组建到哪里，新任职工会干部培训就进行到哪里；紧贴形势任务，加强对工会干部适应性岗位培训；紧跟工作需要，举办各类工会专业人才和教学师资力量培训；紧盯基础环节，突出抓好企业、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工会干部培训。通过创新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拓展培训对象，提升全市工会干部打造“双满意工会”的能力和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工会干部队伍，为工会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二、培训任务

    紧紧围绕我市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总体要求，按照统一管理、分级培训的原则，细化目标任务，落实各项措施，确保全年培训任务的完成。

（1） 强化基层工会主席培训。各级工会要把基层工会主席

的培训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一要加强对新任基层工会主席的培训，做到当年上岗，当年培训，培训率达到80%以上。二要抓好基层工会干部的适应性岗位培训，基层工会主席、副主席参训人数要达到80%以上。

（二）加强中间层次工会干部培训。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市（县）、区、局（公司）以参加市总调训为主，参训率达到90%以上；镇（街道、开发区、产业局）以参加市（县）、区工会培训为主，参训率达到85%以上，村（社区、区域性、行业性）工会干部以参加镇（街道、开发区）工会的培训为主。同时，今年市总将举办1期镇（街道、开发区）党工干部培训班，要做好调训工作。各市（县）、区、局（公司）工会还要落实好培训对象，确保完成省总和全总的调训任务。

（三）积极组织开展知识竞赛活动。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市总将于2月与苏州移动公司联合组织开展工会干部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知识竞赛活动，参加对象为全市各级工会干部。

三、培训内容

要紧密联系工会工作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把党的十八大精神结合到培训内容中去。
（一）上岗资格培训。以工会基本知识和《工会法》等法律法规为重点内容，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适应性岗位培训。围绕当前工会工作重点工作，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理论、当前经济政治形势和修改后的《劳动合同法》为重点，使工会干部及时了解和掌握做好本职工作所必需的新知识、新技能。

（三）工会专业知识培训。根据市总各职能部门的重点工作确定，以工会维权机制建设、职工权益保障、职工心理健康辅导等知识为主要内容组织培训。
四、培训形式

根据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工会干部的实际需要，创新培训方法，提高教育的针对性，保证培训效果。

（一）针对基层工会新任干部多的特点，建立名师带学徒制度，由上级工会在附近单位的工会主席中，为新任工会干部联系有经验的工会干部，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指导，切实增强培训的实效。

（二）针对基层工会干部难以脱产培训的问题，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作用，组织基层工会干部参加全总网络培训班，切实提高基层工会干部的受训率。

（三）针对基层对培训内容实用性要求高的特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究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切实增强培训的吸引力。
五、办班计划

根据初步安排，2013年市总工会将举办12个班次的培训，培训人数为1900人（详见附件1），同时，参加省总工会调训153人（详见附件2）。各单位要结合市总2013年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办班计划的安排，制定好本地区、本产业、本单位的教育培训计划。各市、区总工会要按照“两个80%”的培训目标要求，切实做好新任工会主席上岗培训和基层工会干部适应性培训工作（培训任务要求详见附件3）。
六、工作要求

要建立和完善干部培训档案。及时向市总工会上报工会干部教育培训人数和学员名册，做到培训对象清楚，培训人数清楚。凡没有按规定参加培训的工会干部，不能评为工会系统先进个人。

要坚持督查通报制度。各级工会要对干部教育培训情况进行总结和上报，市总工会根据各单位汇总上报情况，定期进行督查通报并组织交流。

要建立目标考核制度。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完成情况将列入市总工会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具体考核要求详见附表4）。

制定好本地区、本产业、本单位的年度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以容进































































































要加强与市（县）区委党校的联系，将工会工作课程纳入市（县）、区委党校党政干部培训班，扩大工会影响力。 

请各市（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于3月10日前，向市总工会组织部上报本年度工会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附件：1.苏州市总工会2013年办班计划表
      2.江苏省总工会2013年调训计划表
       3.各市、区工会2013年上岗、适应性培训任务表
         4.苏州市2013年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目标考核表
5.苏州市2013年工会干部培训报名表
附件1：   

苏州市总工会2013年办班计划表

	序号
	培训班名称
	培训对象
	办班时间
	计划天数
	人数
	备注

	1
	上岗资格培训班
	局（公司）、直属
单位所属工会干部
	3-9月
	3
	100
	2—3期
干校主办

	2
	基层工会工作师资班
	市（县）、区、局培训工作负责人
	3-6月
	
	50
	干校主办

	3
	适应性岗位培训班
	市区基层工会干部
	全年
	1
	800
	2—3期
干校主办

	4
	市(县)、区联办班
	基层工会主席
	全年
	
	300
	3—8期

与各市（县）、区工会联办

	5
	苏州市镇（街道、开发区）党工干部培训班
	镇（街道、开发区）工会分管书记、工会主席
	5月
	3
	50
	与市委组织部联办

	6
	劳动关系协调师培训班
	工会有关专业人
	根据省

总通知
	
	100
	与民管部

联办

	7
	工会法律知识培训班
	工会法律工作者以及基层工会干部
	全年
	
	100
	与法工部联办

	8
	工会宣传信息员培训班
	工会宣传信息员
	6或7月
	1
	100
	与宣教部、研究室联办

	9
	工会统计员培训班
	工会统计员
	9月
	1
	100
	与研究室联办

	10
	女工干部培训班
	各市（县）、区、局（公司）工会、基层工会女工干部
	上半年
	
	50
	与女工部联办

	11
	劳模素质提升培训班
	以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人为主
	10月
	3
	50
	与生产部联办

	12
	农村与外来劳动者

基本素质示范班
	农村与外来劳动者
	8月
	2
	100
	与住建局联办


注：如有变动，则按所发通知为准。

附件2：

江苏省总工会2013年调训计划表

	班次

地区

系统

单位
	新任县级工会主席

培训班

（办班时间：3月4-9日）
	市、县（市、区）总工会机关干部

（办班时间：6月17-22日）
	市县机关事业单位

工会干部培训班

（办班时间：7月1-6日）
	省总新任两委委员

培训班

（办班时间：9月22-27日）
	规模企业工会主席

培训班

（办班时间：10月28日-11月2日）
	乡镇街道及区域性行业性工联会主席培训班（办班时间：11月4-9日）

	张家港市
	
	2
	5
	1
	2
	5

	常熟市
	
	2
	5
	1
	2
	5

	太仓市
	1
	2
	5
	1
	2
	5

	昆山市
	
	2
	5
	1
	2
	5

	吴江区
	1
	2
	5
	1
	2
	5

	吴中区
	
	2
	3
	
	2
	5

	相城区
	
	2
	3
	
	2
	5

	姑苏区
	1
	1
	3
	
	2
	5

	工业园区
	
	1
	3
	1
	2
	1

	高新区
	1
	1
	3
	1
	2
	1

	市级机关
	
	
	5
	
	
	

	交通局
	
	
	
	1
	1
	

	住建局
	
	
	
	
	1
	

	教育局
	
	
	5
	
	
	

	创元投资
	
	
	
	
	1
	

	国发集团
	1
	
	
	
	1
	

	轻工工会
	1
	
	
	
	
	

	民企工会
	1
	
	
	
	
	

	直属单位
	
	
	
	
	6
	

	市总工会
	
	3
	
	1
	
	

	合计
	7
	20
	50
	9
	30
	42


注：由组织部负责调训，如有变动，则按所发通知为准。

附件3：

各市、区工会2013年上岗、适应性培训任务表

	  培训

任务

地区
	新建独立

基层工会数
	新任基层

工会主席

上岗培训数
	基层工会数
	基层工会
干部(主席、副主席等)适应性培训人数

	张家港市
	183
	147
	2119
	1700

	常熟市
	238
	192
	3325
	2660

	太仓市
	151
	121
	1848
	1480

	昆山市
	207
	166
	2685
	2150

	吴江区
	146
	117
	1951
	1560

	吴中区
	186
	150
	1938
	1550

	相城区
	99
	80
	1208
	970

	姑苏区
	113
	91
	1481
	1190

	工业园区
	161
	130
	1480
	1190

	高新区
	146
	117
	1328
	1070

	合计
	1630
	1311
	19363
	15520


注：新建独立基层工会数和基层工会数来自年报统计。

附件4：
苏州市2013年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目标考核表

	序号
	主要内容
	标准分
	细则

	1
	完成上岗

培训任务
	30
	新任工会干部取得上岗证要达到90%（包含全总网上培训），未完成的，按比例扣；超额完成每1%，加1分

	2
	完成适应性

培训任务
	25
	适应性培训率要达到80%，未完成的，按比例扣；超额完成每1%，加1分

	3
	完成省总、市总调训任务
	30
	调训率要达到100%，未完成的，按比例扣；超额完成每2人加1分

	4
	有培训计划、工作总结
	10
	计划、总结各5分

	5
	制度规范
	5
	有培训档案2分、有督查通报制度1.5、考核制度1.5分

	6
	提供培训信息每1条加1；在市总网站上录用信息1条，再加1分

	7
	工会工作课程进市（县）、区委党校党政干部培训班加3分；建立名师带学徒制度加2分

	8
	工作有创新、有特色加3分


说明：1.否决条件。凡有下列情况之一，不得评为教育培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未完成调训任务；未制订培训计划；无半年度、年度培训工作总结。

2.列入年度考核。按照市总确定的2013年工会工作任务，将教育培训工作列入对市（县）、区、直属单位工会的年度考核中，未完成培训任务的，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3.直属单位工会第4项可简单明了用表格上报即可，第5、6、7项不作考核要求。

附件5：
苏州市2013年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目标考核表

	序号
	主要内容
	标准分
	细则

	1
	完成上岗

培训任务
	30
	新任工会干部取得上岗证要达到90%（包含全总网上培训），未完成的，按比例扣；超额完成每1%，加1分

	2
	完成适应性

培训任务
	25
	适应性培训率要达到80%，未完成的，按比例扣；超额完成每1%，加1分

	3
	完成省总、市总调训任务
	30
	调训率要达到100%，未完成的，按比例扣；超额完成每2人加1分

	4
	有培训计划、工作总结
	10
	计划、总结各5分

	5
	制度规范
	5
	有培训档案2分、有督查通报制度1.5、考核制度1.5分

	6
	提供培训信息每1条加1；在市总网站上录用信息1条，再加1分

	7
	工会工作课程进市（县）、区委党校党政干部培训班加3分；建立名师带学徒制度加2分

	8
	工作有创新、有特色加3分


说明：1.否决条件。凡有下列情况之一，不得评为教育培训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未完成调训任务；未制订培训计划；无半年度、年度培训工作总结。

2.列入年度考核。按照市总确定的2013年工会工作任务，将教育培训工作列入对市（县）、区、直属单位工会的年度考核中，未完成培训任务的，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3.直属单位工会第4项可简单明了用表格上报即可，第5、6、7项不作考核要求。

苏州市2013年工会干部培训报名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E-mail 
	QQ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在备注栏内，请注明参加培训班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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